附件1
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旁听规则
根据第四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通过的《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重点改革任务》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评审流程，促进公开、公平、公正评奖，试点开展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旁听活动，特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本规则适用于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学科专业组（专用项目除外）初评会议的旁听活动。

第二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奖励办”）负责组织评审旁听活动。
第三条 国家奖励办在初评会议前通过其官方网站及有关媒体发布评审旁听公告，在北京市范围内试点开展征集部分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科研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参加旁听。北京市范围特指旁听人员工作单位所在地为北京市。

国家奖励办同时将根据科技创新发展要求和社会关注重要事项，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院士等人员参加旁听。

第四条 旁听实行回避制度，本年度参评项目的完成人、对本年度参评项目提出异议以及与项目有利害关系需要回避的人员不得参加本年度旁听。

第五条 申请参加旁听活动人员须如实填写《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旁听申请表》，征得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表扫描件发送至国家奖励办指定邮箱。

第六条 根据初评工作计划和现场条件，旁听活动实行限额制申请。当申请人数超过规定人数时，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中随机抽取。
第七条 旁听人员名单确定后，由国家奖励办向有关人员发送旁听通知。旁听人员携本人身份证和申请表原件按通知要求参会。
    第八条 旁听人员应服从国家奖励办的安排，旁听全程保持会场肃静，不得干扰、影响评审。

第九条 旁听结束，国家奖励办组织答疑会，旁听人员可就奖励制度、工作流程等进行询问，国家奖励办负责答复，旁听人员在答疑会结束后留下书面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旁听人员须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暂行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工作纪律》及保密规定，并签署承诺书。必要时，国家奖励办可将旁听情况以及旁听人员身份信息等向社会公开。

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国家奖励办负责解释。

